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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投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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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市局转办
	江口镇太平庙
	石材加工
	3.04
	反映：江口镇太平庙石材加工厂废料乱倒，影响周边居民出行，要求及时处理。
	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江口镇处理，经查，群众反映的“江口镇太平庙石材厂”实为“江口镇雷星江石材加工厂”，位于江口镇高堂村二组。现场核实，群众反映的废弃石材并不是石材厂老板雷星江随意乱倒的，而是群众邻居冉德山因准备修建入户路，需用碎石铺设路面，而专门从雷星江石材厂运回的废料。由于废料堆存位置距离信访群众家较近，且因其他原因致修路工程进展缓慢，所堆存石料对周边群众出行有一定影响。处理：1、要求冉德山尽快完成道路修建，尽快将堆存废石料进行使用，腾出道路，方便群众出行。2、工程完工后如有剩余石料，必须妥善处理，不得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生产、生活。     
回访情况：2024年03月05日下午，镇分管领导已电话联系信访群众，将现场核实及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。

	2
	来  访
	剑门关镇张帽村
	道路施工
	3.08
	反映：京昆高速复线剑门关张帽村一段，道路施工过程中货车运输压坏道路，致使道路运输扬尘严重，要求及时处理。
	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交通运输局处理，经查，群众反映的建设项目是G5京昆高速广元至绵阳段扩容工程LJ4标段。经现场核实，该工程方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利用村级便道进行物料运输，因货车载重量大，运输过程中存在扬尘较大的情况，加之群众家距离便道很近，对其生产、生活有一定的影响。处理：1、要求施工方对运输车辆实行全覆盖，确保不出现沿途抛洒。2、要求施工方于3月12日起，安排专人对该路段进行洒水降尘，减少扬尘影响。
3月12日9：46分，县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已电话联系信访群众，将核实及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。

	3
	12345电话
	盐店镇五指村
	水产养殖
	3.25
	反映：盐店镇五指村4组娃娃鱼养殖场将污水排放至河道内，导致河水被污染，要求及时处理。
	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盐店镇处理，经查，群众所反映的娃娃鱼养殖场为“剑阁泳鲵生态休闲农场”，位于剑阁县盐店镇五指村4组。经核实，娃娃鱼养殖过程对水质要求较高，需在净水中进行养殖，养殖过程中不能投放任何肥料、饲料等，完全采用生态养殖方式（即投喂小鱼）进行养殖。根据养殖需要，该养殖场会分时段抽水进行养殖场水体置换，多余水利用排水渠引至农场下方果园,（面积约520㎡）和两块藕田（面积约1000㎡）中进行过滤、消纳。现场观察，排水渠中的水较为清澈，无明显杂质。检查发现，在最下方藕田内设有放水筒，藕田中有少量水经放水筒溢流至河中。处理：1、要求养殖场立即封堵藕田内的放水筒；2、藕田内多余的水必须回抽至场内循环利用或者抽至果园、林地进行还田利用；3、养殖场所有循环水只能进行综合利用，不得外排。
3月25日15：50，盐店镇分管领导已电话联系信访群众，将核实及处理意见进行了告知。

	4
	市局转办
	剑阁
	道路施工
	3.25
	反映：G5京昆高速复线剑阁LJ9标段，施工运输扬尘严重，影响居民生活，要求及时处理。
	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交通运输局处理，经查，群众所反映的“G5京昆高速绵广复线项目剑阁LJ9标段”，主要建设项目位于剑阁县武连镇、柳沟镇境内，现项目正在施工进行中。现场核实，该项目在施工、运输过程中，确实存在较大扬尘，对周边群众生活有一定影响，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。县交通运输部门向项目施工单位下发了整改通知书，要求施工单位：一是施工运输车辆必须实行货物全覆盖，确保不沿途抛洒；二是对施工作业区和运输便道及时进行清理；三是安排洒水车定期进行洒水降尘。
3月25日下午，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已电话联系信访群众，将现场核实及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。

	5
	12345电话
	剑门关镇茶坪村
	畜禽养殖
	3.29
	反映：剑门关镇茶坪村巨星养殖场将污水排放至河道内，污染水源，且臭味太大。要求及时处理。
	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剑门关镇处理，经查，群众所反映的巨星集团养殖场位于剑门关镇茶坪村4组，目前养殖能繁母猪5700头，总存栏16000头。该养殖场建有污水处理厂、配备有干湿分离处理设施，并与当地村民签有土地消纳协议，养殖场污水经处理后进行综合还田利用。经核实，群众反映的“污水”实为养殖场在饮用水净化过程中产生的超滤水。针对该超滤水的排放及管理，巨星养殖公司与茶坪村委签有处置协议：1、农闲不用水期间，必须确保此处有超滤水排出；2、农忙需大量用水期间，必须确保此处超滤水排放量能达到生产用水需求量；3、汛期必须确保此处泄洪能力，不得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现场查看，该排放处及周边水质正常，但养殖场附近确实有一定臭味。处理：一是督促巨星公司做好日常管理，确保污水处理设施高效运行，不得出现污水渗漏及偷排情况；二是要求巨星猪场立即采取措施整改猪场排放臭气问题，不得影响周围群众的正常生活；三是要求巨星猪场立即对周边泄洪渠及门前山坪塘排水渠进行整治，确保居民汛期安全。
3月30日，镇环保办分管领导已电话联系信访群众，将核实及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。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